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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財產管理作業規定 

一、為執行無人機財產之取得、登錄、保管、使用、維護、盤點、報

廢及責任認定，爰訂定本規定。 

二、本規定所稱無人機財產，指各機關以預算購置、受贈、移撥或其

他合法方式取得，供公務使用之下列設備及其附屬物： 

(一)無人飛行載具本體。 

(二)地面控制站、遙控器、操控終端及任務電腦。 

(三)酬載設備，包括光學、熱影像、測繪、雷達、LiDAR、、光光、、

通訊中繼及其他任務模組。 

(四)通訊、導航、資料鏈、天線、加密模組及相關支援裝置。 

(五)電池、充電設備、運輸箱、維修工具、測試治具及零組件。 

(六)操作、模擬訓練、維修、測試及資料處理所需之相關設備。 

(七)其他經各機關認定與無人機運作具直接關聯之有形或無形資

產。 

三、本規定用詞，定義如下： 

(一)操作人員：指負責操控、監控、指揮、放飛、回收或執行相

關任務之人員。 

(二)管理單位：指各機關指定統籌無人機財產、飛行安全、維護

保養、登錄盤點及事故調查之專責單位。 

(三)使用單位：指實際使用、操作無人機財產之單位。 

(四)事故：指無人機於使用、操作、測試、保管、運輸或維護過

程中，發生毀損、失聯、墜落、碰撞、起火、異常迫

降、無人機或其資料遺失，或危及人員、財產、飛航

安全之事件。 

四、各機關應指定管理單位統籌無人機財產之管理，其職責如下： 

(一)辦理財產登錄、分類、編號、異動、報廢及盤點。 

(二)建立使用、借用及回收制度。 

(三)審查使用之申請。 

(四)建立飛行安全、維護保養、事故通報及風險控管機制。 

(五)建立使用紀錄及維修紀錄。 

(六)辦理教育訓練、資格審認及安全宣導。 

(七)其他與無人機財產之管理有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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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使用單位對其領用或借用之無人機財產，應負下列責任： 

(一)依本規定使用及回報異常。 

(二)指派符合第八點所定條件之人員操作。 

(三)確保飛行活動符合相關法令及本規定。 

(四)不得將設備供未授權人員操作，或供與公務無關之用途使用。 

(五)發現毀損、遺失、失聯、墜落或其他事故時，應即時通報並

妥善保存現場及資料。 

六、無人機財產取得後，應依財產管理相關規定辦理登錄、編號及建

檔；其應登載事項如下： 

(一)財產名稱。 

(二)設備型號及規格。 

(三)財產編號。 

(四)取得日期及來源。 

(五)價值或成本。 

(六)存放位置。 

(七)使用狀況及異動紀錄。 

(八)其他經管理單位認定之必要事項。 

七、使用單位因公務需要使用無人機財產時，應依管理單位所定程序

提出申請，經核准後使用。 

前項申請，應視需要記載下列事項，並檢附使用計畫： 

(一)使用單位。 

(二)設備名稱及編號。 

(三)操作人員。 

(四)使用目的。 

(五)飛行或測試時間及地點。 

(六)其他經管理單位認定之必要事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簡化程序或先行使用後補正資料： 

(一)緊急應變任務。 

(二)與其他經管理單位核准之使用計畫所載使用目的相同。 

(三)其他經管理單位認定得簡化程序或先行使用之情形。 

八、無人機財產之操作人員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並經管理單位同

意，始得操作： 

(一)依法令應具備操作證照者，已取得合法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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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各機關完成訓練、測驗及資格認定者。 

(三)於核准之使用計畫內，經指定執行操作者。 

(四)因緊急任務、現場應變或特殊狀況，由使用單位主管人員授

權執行者。 

九、無人機財產之操作人員於飛行前、飛行中及飛行後，應執行下列

合理安全措施： 

(一)確認飛行地點、空域、環境及任務條件。 

(二)完成飛行前檢查、電力確認、通訊確認及酬載設備檢查。 

(三)發現異常時立即採取返航、迫降、斷電、暫停、終止任務或

其他必要處置。 

(四)完成飛行後檢查、資料保存、異常回報及設備回收。 

(五)其他依任務性質應採取之合理安全措施。 

十、管理單位應依設備性質、原廠建議、任務需求及安全規範，建立

無人機財產維護保養制度，包括下列事項： 

(一)定期檢查。 

(二)飛行前、飛行後檢查。 

(三)電池管理。 

(四)韌體、軟體及資料更新。 

(五)耗材及零件更換。 

(六)故障排除及送修紀錄。 

(七)維護履歷管理。 

(八)其他經管理單位認定之必要事項。 

為避免無人機財產於發生事故時遭受重大損失，各機關得視財

產性質、價值及預算財力，向保險機構投保。 

十一、操作人員使用無人機財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致生毀損、墜落、遺

失、故障或其他財產損害，使用單位須負損害賠償責任： 

(一)未依第七點規定提出申請並經核准而使用。 

(二)未符合第八點規定之操作資格。 

(三)違反法令、禁航限制，或未執行第九點之合理安全措施。 

(四)酒後、藥物影響下或明顯不適任狀態操作。 

(五)經管理單位認定有其他可歸責之情形。 

使用單位對操作人員進行求償時，應綜合違規情節、過失

程度及損害結果合理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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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無人機財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單位得辦理報損、報廢： 

(一)報損：因事故或其他原因，致修復不具經濟效益。 

(二)報廢：使用年限滿二年，經專業評估不宜繼續使用，或其

他符合財產報廢條件之情形。 

辦理報損或報廢時，應依各機關財產管理規定辦理審查、

核定及登錄等程序，並保留相關紀錄備查。 

十三、管理單位每年至少辦理一次無人機財產盤點；必要時，得辦理

不定期抽查。盤點內容包括數量、型號、財產編號、使用狀

況、存放位置、功能狀態及紀錄完整性。 

盤點結果有遺失、毀損、帳務與實際財產不符或其他異常

情形，應即查明原因並依各機關財產規定處理。 

十四、各機關對所屬管理單位經管無人機財產之保管、使用、維護及

報廢，得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查核。 


